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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 ， 但若符合例外規定﹒ 可以補助或交易。

- i 例外規定 !' i L--m----J

一. (在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

採購 。

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 ， 以公告程序辦理

之採購 、 標售 、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

三.基於法定身分做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 或對公職

人員之關像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

補助 ，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

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

四 .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

所提供 ， 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

五.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 、 公共政策或為公益

用途申請承祖 、承購 、委託經營 、改良利用固有

f 上列不受禁止 \非公用不動產 。

六.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規範 ﹒ 但有揭

! 露身分義務 。

訟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第 1 4條 規 定 相 關 函 釋 (文 ) 說 明

包產噩噩
O

一、法務部 108 年 3 月 22日法廉字第 1080 5002 1 50 號函

(一)函釋要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 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事前揭露及

事後公開義務

(二)函釋內容摘要

1 、 執行應注意事項

(1)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 自行負本法第14條第2項之據實揭露義務 ， 不

為揭露或為不實揭露者應依本法第18條第3項處罰 ， 機關尚不負審查該對

象是否為真實揭露之責任 。

(2)為 「 協助 」 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能履行本法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義

務 ，建請機關團體採購、交易單位或涉及補助業務單位基於「服務」之立

場 ，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



象如有身分關條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 ，並提供身分關像揭

露表(非屬政府採購之文件)供其填寫 。 例如工程會於「投標廠商聲明書

範本」增列第十點聲明事項 。

(3)若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因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義務而遭本

法本法第18條第3J頁裁罰者﹒仍不得因此兔除揭露義務，該對象仍需補行揭

露其身分關像 ， 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項併同公開 。

(4)機關團體依本法第14條第2項之主動公告義務 ， 以該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

對象己負事前揭露義務為前提 。

(5)本法第14 11茶第2項但書 「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 」 ﹒ 像同時

兔除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

2 、 執行疑義

(1)具身分關像之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像 ，故應連同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提供予採購或補助單位 ， 附

卷保存 。

(2)機關團體採購案決標前或補助案核定前 ， 仍允許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對象

補正身分揭露表，而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漏未填寫揭露表者 ，

己屬未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 . 1芽、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

(3) 關像人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者 ， 並無違反本法第14條第1項交易

禁止規定 ，其違反事前揭露義務者 ，另依本法第18條第3項處罰 ，並不影響

其投標廠商資格 。

(4)事後主動公告身分關條之義務主體為機關團體 ， 至於應由機關團體內部採

購單位 、補助單位及政凰單位主動公開，涉及機關內部事務分自己 ， 允宜尊

重機關內部組織分工規定及機關長宮之職務分配權限 o

(5)機關團體主動公告之時間起算點 ， 於交易行為像以決標時起算 ; 於補助行

為像以機關團體補助核定時起算 ，上網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 ，

另事前揭露表則併同交易或補助文件，由各機關團體依檔案法規定保存 。

(6)依本法第14條第2項及本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第26條規定 ， 機關應主動公

開關條人之「姓名」 。事後公開之立法目的條為便利外界監督 ，仍應以公

開全名為原則 。惟如公開全名有將影響機關運作或當事人隱私、 營業秘密

等特殊情事 ， 經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事先以書面申請，且報請各主管

機關同意者 ， 關像人之自然人姓名得為部分遮蔽。

(7)機關團體有將身分關像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提供線上查詢之義務 。



3 、 第1 項但書各款例外排除規定之適用

(1)下列採購案視同亦屬本法第1411奈第1項第1款經公告程序辦理者

A.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之後續擴充契約 : 原採購案以公告

程序辦理並簽訂契約，並於原採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後續擴充之

期間、金額、數量者。

B.共同供應契約 : 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機關條以公告程序辦理招標 ， 適用機

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向共同供應契約供應廠商訂購者。

C. 1:衣政府探購法第22條第1項辦理限制性招標之契約變更 : 原採購票己依

公告程序辦理並簽訂契約，晶司後(衣第22條第1項辦理契約變更。

D.選擇性招標之後 ， 後績邀請廠商投標 : 機關己依公告方式辦理廠商資格

審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後績邀請廠商投標即為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

以上視同本法第14條第1項經公告程序辦理者 ，於採購時雖不另辦理公告

程序，惟仍需踐行本法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

(2)其他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 ， 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 標售 、 標租

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應無禁止交易之必要 。本款所稱「依法令規定」於

政府機關像措依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地方自治法規。

(3)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並無不合理的利益衝突問題 ， 應非本

法規範對象 。本款所稱「依法令規定」於政府機關像措依法律、法規命令 、

行政規則、地方自治法規 。

(4)補助行為像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者 ， 應己可防兔黑箱作業而產

生利益輸送，應不受禁止規範 。本款所稱「依法令規定」於政府機關條措

依法律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地方自治法規。

(5)機關相關採購或補助單位得適時提醒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注意一定

金額之上限規定，避兔觸法，機關並無動態、管理之義務 。

3至蓋章或

二、廉政署 110 年 3 月 29日廉利字第 1100500 1810號函

O

(一)函文要旨

加強執行「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11菜第2項身分揭露義務」



(二)內容摘要

本法第141條第1項、第2項規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條人與其服務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團體為經公告或公開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於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

主動據實表明其身分關條-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日內 ， 機關團體應連

同其身分關像主動公開之 。愛請各機關檢視本機關並督促所屬機關應確實依

規定設置前開專區; 各機關應建請採購、 交易或補助單位，於投標或補助申請

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關條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

及違反者之裁罰 。

依 「 科學技術基本法 J 所為之科學研究採購 、 依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進行之促參案件、依 「 產業創新條例」補助產業創新案件等 ，亦屬本法第14

條第11頁所稱交易或補助行為， 請各該法律主管機關依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檢視， 應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

對象如有身分關條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

~.盡軍~

三 、法務部 108 年 7 月 25日法廉字第 1080500 5450 號函

O

(一)函釋要旨

持第M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所稱 「依法令規定」之定義。 |

(二)函釋內容摘要

有關行政法人 、公營事業 、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於本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

第3 款所稱「 依法令規定 J '像措依該行政法人、公營事業 、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己於設置法規 、設立或捐助章程所明定;或另訂有關於補助或交易之規

定，該規定並經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者 ，可認上開依法令規定

所為之本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尚無利益衝突 ， 應不

受禁止限制 。

已正噩噩藹A
四、法務部110 年 2 月 24日法授廉利字第 11005001010 號函

O



(一)函釋要旨

l 原採購案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 ， 晶司 因原得標廠商受停業處分 ， 依營

( 造業法第M但書規定 委由營造業者概括承受僻工程時 有無適用本法
第14 11奈第1項但書規定 。

(二)函釋內容摘要

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51條之1第2

項規定辦理者，均{券、採購機關及所有投標者於原採購案辦理時己對可能辦理

後績標案具有可預期性，自應以公告程序辦理採購時之交易對象及後續擴充

或優先締約對象均屬同一為限，始符本法公開透明 、防兔利益輸送之立法目

的。然查營造業法第21條「營造業經撤銷登記 、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 ，得委

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類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J此際原得標廠商

與概括嚴受後績工程之營造業者已非屬同一，其間仍有利益輸送空間，核與

上開函釋所措視為依公告程序辦理者之意旨有異，則該承受後續工程之營造

業者如像公職人員之關像人，亦有本法第1411菜第1項交易行為禁止規定之適用。

包圍亟血

五、法務部 109 年 3 月 20日法廉字第 10905002080號函

O

(一)函釋要旨

J
違反本法第1411奈第1項行為時點認定疑義 。

(二)函釋內容摘要

按「本法第 14條(修正前第911奈)既像規範私法上交易行為 ，應認依據政府

採購法成立之私法交易行為時點，像以簽約與否為斷，閱(象人向公職人員服

務之機關得標之採購案 ﹒......採購機關尚未與關條人簽立契約，則難謂己成立

本法第 14條(修正前第9條)所謂之交易行為。

補助案由申請人向機關團體提出申請﹒為補助契約之要約-補助機關團體之

同意，為補助契約之承諾，此時受補助方與補助方之意思表示合致，補助契

約成立。故應以補助機關團體核定同意時，為申請人與機關團體問之補助契

約成立時點，亦為本法違法補助之行為認定基準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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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

(一)函釋要旨

本法第1411菜第1項但書第3款所稱 「對公職人員之關條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

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意涵 。

(二)函釋內容摘要

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所稱 「 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J 像衡酌公職人員

之關像人與一般人就機關團體補助資訊之取得容非對等，故機關團體於開始

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 、申請期間 、資格條件 、審查方式 、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 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

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

已且盡這~

士、監察院 108 年 9 月 1日院台申貳字第 108 1832 688 號函

O

(一)函釋要旨

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3項所定 「核定同意補助時，應即副知監察院之意涵 。

(二)函釋內容摘要

依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時 ， 得以公開於監察院揭露

平臺 ，究其原意 ， 修、指特定補助情況特殊 ，既非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

請」 ﹒亦無從「依法令規定以公平公開方式辦理」 ﹒則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審酌

菜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 於核定同意補助後， 應將該核定同意情事副

知本院 ， 以利公告周知，愛本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3項規定之應副知本院者 ，

僅止於「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

助 」之情形，至其餘補助，則毋須副知本院 。



na噩噩
)\、法務部 108 年 9 月 10日廉利字第 10800059410號函

O

(一)函釋要旨

投標廠商於交易行為前表明其身分關像，如依其揭露內容明顯可識別該廠商

非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之公職人員或其關條人 ﹒機關於交易行為成

立後，是否應公開其身分關像。

(二)函釋內容摘要

本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據實表明身分關像 ，應以該投標廠商具身分關像且己主

動據實表明為前提 。如機關於交易行為前，依其揭露表內容明顯可識別投標

廠商非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像人(例如於公職人員之二親等親屬稱謂填

寫「伯母 J ) .縱投標廠商提供顯非正確之身分關條揭露表，機關亦無須於交

易行為成立後，主動公開身分關條，又投標廠商依本法第1411菜第2項規定所負

之據實表明身分義務，為其本身之法定義務 ，採購機關尚無庸實質審查投標

廠商之揭露是否為真實。

已E噩噩
九、法務部 108 年 8 月 26日廉利字第 080 5006370號函

。

(一)函釋要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案件於適用本法第 14條規定之意涵。

(二)函釋內容摘要

主辦機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投資契約，以公告程序辦理者，後續

與該民聞機構優先以一次為限之訂約，視同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1款經公

告程序辦理，雖不另辦理公告程序，仍需踐行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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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政院 107年 12月 10日院臺法字第 10702 139 10 號函

(一)函文要旨

公告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6款所稱一定金額 。

(二)內容摘要

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6款所稱一定金額 ，指每筆新臺幣一萬元 。同一年度

(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新臺幣

十萬元。


